
第 1345號公告 入境條例 (第 115章 )

現公布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，大紫荊勳賢，G.B.S.業已行使《入境條例》(第 115章 )附表 1A
第 2條所賦予的權力，再度委任下列人士為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委員，任期一年，由 2020年 
4月 1日起至 2021年 3月 31日止：

區士顯先生
鮑理賢先生
陳碧橋先生
周兆熊先生
簡士勳先生
嘉理仕先生
施萬德先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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